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1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楊仁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觀察勒戒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9月30日裁定(113年度毒聲字第217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楊仁傑於113年2月6日19時許，在高

雄市澄清路之住處內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次，經

被告於偵訊中坦承不諱，且其於113年2月6日21時37分許為

警採集之尿液，經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

反應，足認被告確有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

無訛。另稽諸卷內資料，被告雖於偵查中同意參與自費戒癮

治療，然未於指定期日至醫療院所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

初診評估，有卷附未完成戒癮治療通知書可參，是檢察官考

量個案具體情節後，認被告實無參加戒癮治療之意願，而向

本院聲請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犯第10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

條前2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

（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

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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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87年立法通過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

立法理由中表示施用毒品者，除係刑事法意義之犯人外，並

具有病人之特色。若採取傳統刑事機構式處遇，將施用毒品

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

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

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

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同條例第24

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

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基於憲

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

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

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

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

指之立法真諦。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

對於「初犯」及「3年後再犯」毒癮治療方式，採行「觀

察、勒戒」與「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並行之雙軌模式。前者

係以監禁式治療為特色，目的在求短時間內隔絕施用毒品者

之毒品來源，務使其專心戒除毒癮；後者則係以社區醫療處

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尚未嚴重成癮或衷心戒毒之施用毒品

者得以繼續其正常家庭與社會生活，避免其等因尋求戒癮治

療而失去親情支持或被迫中斷學業、工作。其次行政院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3項授權而訂定「毒品戒癮治療實

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明定被告有下列情事之一

時，不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但無礙其完

成戒癮治療之期程者，不在此限：「一、緩起訴處分前，因

故意犯他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判決有罪確定。二、緩起

訴處分前，另案撤銷假釋，等待入監服刑。三、緩起訴處分

前，另案羈押或執行有期徒刑」（第2條第2項）。上開戒癮

治療實施辦法即可作為裁量判斷之輔佐標準。是立法者既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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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檢察官選擇上述雙軌制度之權限，則檢察官之職權行使，

法院原則上應予尊重，僅就檢察官之判斷有違背法令、事實

認定有誤或其他裁量重大明顯瑕疵等事項，予以有限之低密

度審查（台灣高等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第22號審查意見及1

06年法律座談會第37號審查意見可資參考）。

三、經查：

㈠被告本案被查獲後，檢察官於113年5月22日訊問被告時，就被

告是否予以緩起訴為偵查時，已經表示「（是否願意自費參加

本署毒品緩起訴多元司法處遇計畫?是否願意接受緩起訴處

分？）願意」、「（檢察官命你須於113年6月24日參加本署觀

護人室舉辦之毒品減害替代療法說明會，並須在本署指定日期

到本署指定之醫療院所參加評估，是否同意?）同意」後，已

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

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條件如下：

一、緩起訴期間為1年。二、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必須前往

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依本署通知

至指定醫療機構所安排門診治療日期起算，進行為期七個月之

戒癮治療，於緩起訴期間內，應遵醫囑按期接受藥物治療、心

理治療、復健治療、毒品檢驗以及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

預防復發能力之措施，至完成戒癮治療為止，戒癮治療期間，

所需戒癮治療費用均需自行負擔。㈡應於緩起訴期間，分別按

時向本署觀護人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

受本署觀護人不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三、

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無需前往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

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向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

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㈡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

內，完成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機構或團體安排之社會復健治

療課程18小時。㈢應於緩起訴期間內，分別按時向本署觀護人

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受本署觀護人不

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見偵查卷影本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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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9頁），顯徵被告有意遵行檢察官諭令為緩起訴之條件。

然檢察官嗣又聲請本件觀察勒戒，核係因觀護人室於113年7月

5日以通知書報告本案被告未於原指定日期113年7月1日至長庚

醫院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診評估，無法完成初診評估等

語。然據被告抗告意旨指稱，其固有接獲通知應於113年7月1

日13時30分前往長庚醫院參加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但因當日上

午下班途中遭遇車禍，受傷送入義大醫院急救，待醒來時已經

當日晚間，故而錯過該次初診評估，並非故意違反上開規定等

語。

㈡經查：被告所主張其於113年7月1日上午遭遇車禍受傷送醫等

節，有其提出由義大醫院製作之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被告於

113年7月1日上午8時許被送入該院急診，經診斷結果認其受有

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眼鈍挫傷及左側眼窩底骨折、鼻骨粉

碎性骨折、顏面多處擦挫傷及撕裂傷等傷害，並從同年7月2日

起住院至同月13日出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

事人登記聯單（其上記載被告於113年7月1日上午8時23分發生

交通事故）等為據。故被告主張其因車禍受傷，而有無法按指

定之時間至長庚醫院接受評估之正當理由，其未完成戒癮治

療，而無從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係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所致等節，並非無據。則就檢察官前開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

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

處分之程序，既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未完成，此與被告

因違反規定而撤銷緩起訴應繼續偵查或起訴之情形並不相同。

檢察官僅以被告未按時前往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逕改予聲

請觀察勒戒，而未及審酌上情並進一步敘明此裁量之理由，其

聲請是否妥適，即堪研求？原裁定就此未予調查說明，逕以檢

察官就聲請被告觀察勒戒之聲請，符合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

後3年再為施用毒品之規定，即認聲請有據，裁定被告應予觀

察勒戒，自難認允當，被告提起抗告，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

將原裁定撤銷，並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且被告所提出之上

開診斷證明與交通事故登記聯單均為被告所影印，該文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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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真實，均非無調查之必要，爰發回原法院更為適法之處

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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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1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楊仁傑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觀察勒戒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裁定(113年度毒聲字第21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楊仁傑於113年2月6日19時許，在高雄市澄清路之住處內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次，經被告於偵訊中坦承不諱，且其於113年2月6日21時37分許為警採集之尿液，經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被告確有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無訛。另稽諸卷內資料，被告雖於偵查中同意參與自費戒癮治療，然未於指定期日至醫療院所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診評估，有卷附未完成戒癮治療通知書可參，是檢察官考量個案具體情節後，認被告實無參加戒癮治療之意願，而向本院聲請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犯第10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87年立法通過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立法理由中表示施用毒品者，除係刑事法意義之犯人外，並具有病人之特色。若採取傳統刑事機構式處遇，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同條例第24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指之立法真諦。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對於「初犯」及「3年後再犯」毒癮治療方式，採行「觀察、勒戒」與「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並行之雙軌模式。前者係以監禁式治療為特色，目的在求短時間內隔絕施用毒品者之毒品來源，務使其專心戒除毒癮；後者則係以社區醫療處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尚未嚴重成癮或衷心戒毒之施用毒品者得以繼續其正常家庭與社會生活，避免其等因尋求戒癮治療而失去親情支持或被迫中斷學業、工作。其次行政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3項授權而訂定「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明定被告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不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但無礙其完成戒癮治療之期程者，不在此限：「一、緩起訴處分前，因故意犯他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判決有罪確定。二、緩起訴處分前，另案撤銷假釋，等待入監服刑。三、緩起訴處分前，另案羈押或執行有期徒刑」（第2條第2項）。上開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即可作為裁量判斷之輔佐標準。是立法者既賦予檢察官選擇上述雙軌制度之權限，則檢察官之職權行使，法院原則上應予尊重，僅就檢察官之判斷有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誤或其他裁量重大明顯瑕疵等事項，予以有限之低密度審查（台灣高等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第22號審查意見及106年法律座談會第37號審查意見可資參考）。
三、經查：
㈠被告本案被查獲後，檢察官於113年5月22日訊問被告時，就被告是否予以緩起訴為偵查時，已經表示「（是否願意自費參加本署毒品緩起訴多元司法處遇計畫?是否願意接受緩起訴處分？）願意」、「（檢察官命你須於113年6月24日參加本署觀護人室舉辦之毒品減害替代療法說明會，並須在本署指定日期到本署指定之醫療院所參加評估，是否同意?）同意」後，已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條件如下：一、緩起訴期間為1年。二、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必須前往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依本署通知至指定醫療機構所安排門診治療日期起算，進行為期七個月之戒癮治療，於緩起訴期間內，應遵醫囑按期接受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復健治療、毒品檢驗以及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預防復發能力之措施，至完成戒癮治療為止，戒癮治療期間，所需戒癮治療費用均需自行負擔。㈡應於緩起訴期間，分別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受本署觀護人不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三、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無需前往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向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㈡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完成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機構或團體安排之社會復健治療課程18小時。㈢應於緩起訴期間內，分別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受本署觀護人不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見偵查卷影本第138-139頁），顯徵被告有意遵行檢察官諭令為緩起訴之條件。然檢察官嗣又聲請本件觀察勒戒，核係因觀護人室於113年7月5日以通知書報告本案被告未於原指定日期113年7月1日至長庚醫院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診評估，無法完成初診評估等語。然據被告抗告意旨指稱，其固有接獲通知應於113年7月1日13時30分前往長庚醫院參加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但因當日上午下班途中遭遇車禍，受傷送入義大醫院急救，待醒來時已經當日晚間，故而錯過該次初診評估，並非故意違反上開規定等語。
㈡經查：被告所主張其於113年7月1日上午遭遇車禍受傷送醫等節，有其提出由義大醫院製作之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被告於113年7月1日上午8時許被送入該院急診，經診斷結果認其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眼鈍挫傷及左側眼窩底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顏面多處擦挫傷及撕裂傷等傷害，並從同年7月2日起住院至同月13日出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其上記載被告於113年7月1日上午8時23分發生交通事故）等為據。故被告主張其因車禍受傷，而有無法按指定之時間至長庚醫院接受評估之正當理由，其未完成戒癮治療，而無從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係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等節，並非無據。則就檢察官前開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之程序，既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未完成，此與被告因違反規定而撤銷緩起訴應繼續偵查或起訴之情形並不相同。檢察官僅以被告未按時前往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逕改予聲請觀察勒戒，而未及審酌上情並進一步敘明此裁量之理由，其聲請是否妥適，即堪研求？原裁定就此未予調查說明，逕以檢察官就聲請被告觀察勒戒之聲請，符合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再為施用毒品之規定，即認聲請有據，裁定被告應予觀察勒戒，自難認允當，被告提起抗告，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且被告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與交通事故登記聯單均為被告所影印，該文書是否均為真實，均非無調查之必要，爰發回原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1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楊仁傑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觀察勒戒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9月30日裁定(113年度毒聲字第217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楊仁傑於113年2月6日19時許，在高
    雄市澄清路之住處內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次，經
    被告於偵訊中坦承不諱，且其於113年2月6日21時37分許為
    警採集之尿液，經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
    反應，足認被告確有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
    無訛。另稽諸卷內資料，被告雖於偵查中同意參與自費戒癮
    治療，然未於指定期日至醫療院所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
    初診評估，有卷附未完成戒癮治療通知書可參，是檢察官考
    量個案具體情節後，認被告實無參加戒癮治療之意願，而向
    本院聲請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犯第10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
    條前2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
    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
    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
    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
    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
    第1項定有明文。又87年立法通過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
    立法理由中表示施用毒品者，除係刑事法意義之犯人外，並
    具有病人之特色。若採取傳統刑事機構式處遇，將施用毒品
    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
    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
    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
    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同條例第24
    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
    ，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基於憲法
    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
    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
    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
    、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指
    之立法真諦。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對
    於「初犯」及「3年後再犯」毒癮治療方式，採行「觀察、
    勒戒」與「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並行之雙軌模式。前者係以
    監禁式治療為特色，目的在求短時間內隔絕施用毒品者之毒
    品來源，務使其專心戒除毒癮；後者則係以社區醫療處遇替
    代監禁式治療，使尚未嚴重成癮或衷心戒毒之施用毒品者得
    以繼續其正常家庭與社會生活，避免其等因尋求戒癮治療而
    失去親情支持或被迫中斷學業、工作。其次行政院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3項授權而訂定「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
    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明定被告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不
    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但無礙其完成戒癮
    治療之期程者，不在此限：「一、緩起訴處分前，因故意犯
    他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判決有罪確定。二、緩起訴處分
    前，另案撤銷假釋，等待入監服刑。三、緩起訴處分前，另
    案羈押或執行有期徒刑」（第2條第2項）。上開戒癮治療實
    施辦法即可作為裁量判斷之輔佐標準。是立法者既賦予檢察
    官選擇上述雙軌制度之權限，則檢察官之職權行使，法院原
    則上應予尊重，僅就檢察官之判斷有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
    誤或其他裁量重大明顯瑕疵等事項，予以有限之低密度審查
    （台灣高等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第22號審查意見及106年法
    律座談會第37號審查意見可資參考）。
三、經查：
㈠被告本案被查獲後，檢察官於113年5月22日訊問被告時，就被
  告是否予以緩起訴為偵查時，已經表示「（是否願意自費參加
  本署毒品緩起訴多元司法處遇計畫?是否願意接受緩起訴處分
  ？）願意」、「（檢察官命你須於113年6月24日參加本署觀護
  人室舉辦之毒品減害替代療法說明會，並須在本署指定日期到
  本署指定之醫療院所參加評估，是否同意?）同意」後，已諭
  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
  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條件如下：
  一、緩起訴期間為1年。二、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必須前往
  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依本署通知
  至指定醫療機構所安排門診治療日期起算，進行為期七個月之
  戒癮治療，於緩起訴期間內，應遵醫囑按期接受藥物治療、心
  理治療、復健治療、毒品檢驗以及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
  預防復發能力之措施，至完成戒癮治療為止，戒癮治療期間，
  所需戒癮治療費用均需自行負擔。㈡應於緩起訴期間，分別按
  時向本署觀護人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
  受本署觀護人不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三、
  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無需前往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
  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向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
  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
  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㈡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
  ，完成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機構或團體安排之社會復健治療
  課程18小時。㈢應於緩起訴期間內，分別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及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受本署觀護人不定
  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見偵查卷影本第138-
  139頁），顯徵被告有意遵行檢察官諭令為緩起訴之條件。然
  檢察官嗣又聲請本件觀察勒戒，核係因觀護人室於113年7月5
  日以通知書報告本案被告未於原指定日期113年7月1日至長庚
  醫院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診評估，無法完成初診評估等
  語。然據被告抗告意旨指稱，其固有接獲通知應於113年7月1
  日13時30分前往長庚醫院參加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但因當日上
  午下班途中遭遇車禍，受傷送入義大醫院急救，待醒來時已經
  當日晚間，故而錯過該次初診評估，並非故意違反上開規定等
  語。
㈡經查：被告所主張其於113年7月1日上午遭遇車禍受傷送醫等節
  ，有其提出由義大醫院製作之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被告於11
  3年7月1日上午8時許被送入該院急診，經診斷結果認其受有頭
  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眼鈍挫傷及左側眼窩底骨折、鼻骨粉碎
  性骨折、顏面多處擦挫傷及撕裂傷等傷害，並從同年7月2日起
  住院至同月13日出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
  人登記聯單（其上記載被告於113年7月1日上午8時23分發生交
  通事故）等為據。故被告主張其因車禍受傷，而有無法按指定
  之時間至長庚醫院接受評估之正當理由，其未完成戒癮治療，
  而無從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係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
  致等節，並非無據。則就檢察官前開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得
  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
  之程序，既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未完成，此與被告因違
  反規定而撤銷緩起訴應繼續偵查或起訴之情形並不相同。檢察
  官僅以被告未按時前往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逕改予聲請觀
  察勒戒，而未及審酌上情並進一步敘明此裁量之理由，其聲請
  是否妥適，即堪研求？原裁定就此未予調查說明，逕以檢察官
  就聲請被告觀察勒戒之聲請，符合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
  年再為施用毒品之規定，即認聲請有據，裁定被告應予觀察勒
  戒，自難認允當，被告提起抗告，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
  裁定撤銷，並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且被告所提出之上開診
  斷證明與交通事故登記聯單均為被告所影印，該文書是否均為
  真實，均非無調查之必要，爰發回原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抗字第193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楊仁傑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觀察勒戒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裁定(113年度毒聲字第21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楊仁傑於113年2月6日19時許，在高雄市澄清路之住處內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一次，經被告於偵訊中坦承不諱，且其於113年2月6日21時37分許為警採集之尿液，經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被告確有上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無訛。另稽諸卷內資料，被告雖於偵查中同意參與自費戒癮治療，然未於指定期日至醫療院所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診評估，有卷附未完成戒癮治療通知書可參，是檢察官考量個案具體情節後，認被告實無參加戒癮治療之意願，而向本院聲請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規定，犯第10條之罪於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87年立法通過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立法理由中表示施用毒品者，除係刑事法意義之犯人外，並具有病人之特色。若採取傳統刑事機構式處遇，將施用毒品者監禁於監獄內，僅能短期間防止其接觸毒品，因慣用毒品產生之「心癮」根本無法根除，並慮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多年累積之戒毒經驗及實效，暨逐步擴充之醫療、戒癮機構、專業人力、社區支援系統等資源，尤以本次同條例第24條修正，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形給予適當多元社區處遇。基於憲法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對於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更應恢復以機構內、外之治療協助其戒除毒癮。此即本次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關於施用毒品者所謂「3年後再犯」係何所指之立法真諦。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對於「初犯」及「3年後再犯」毒癮治療方式，採行「觀察、勒戒」與「緩起訴之戒癮治療」並行之雙軌模式。前者係以監禁式治療為特色，目的在求短時間內隔絕施用毒品者之毒品來源，務使其專心戒除毒癮；後者則係以社區醫療處遇替代監禁式治療，使尚未嚴重成癮或衷心戒毒之施用毒品者得以繼續其正常家庭與社會生活，避免其等因尋求戒癮治療而失去親情支持或被迫中斷學業、工作。其次行政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第3項授權而訂定「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明定被告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不適合為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處分。但無礙其完成戒癮治療之期程者，不在此限：「一、緩起訴處分前，因故意犯他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判決有罪確定。二、緩起訴處分前，另案撤銷假釋，等待入監服刑。三、緩起訴處分前，另案羈押或執行有期徒刑」（第2條第2項）。上開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即可作為裁量判斷之輔佐標準。是立法者既賦予檢察官選擇上述雙軌制度之權限，則檢察官之職權行使，法院原則上應予尊重，僅就檢察官之判斷有違背法令、事實認定有誤或其他裁量重大明顯瑕疵等事項，予以有限之低密度審查（台灣高等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第22號審查意見及106年法律座談會第37號審查意見可資參考）。
三、經查：
㈠被告本案被查獲後，檢察官於113年5月22日訊問被告時，就被告是否予以緩起訴為偵查時，已經表示「（是否願意自費參加本署毒品緩起訴多元司法處遇計畫?是否願意接受緩起訴處分？）願意」、「（檢察官命你須於113年6月24日參加本署觀護人室舉辦之毒品減害替代療法說明會，並須在本署指定日期到本署指定之醫療院所參加評估，是否同意?）同意」後，已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其緩起訴處分條件如下：一、緩起訴期間為1年。二、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必須前往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依本署通知至指定醫療機構所安排門診治療日期起算，進行為期七個月之戒癮治療，於緩起訴期間內，應遵醫囑按期接受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復健治療、毒品檢驗以及其他可避免病情惡化或提升預防復發能力之措施，至完成戒癮治療為止，戒癮治療期間，所需戒癮治療費用均需自行負擔。㈡應於緩起訴期間，分別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受本署觀護人不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三、如經醫院評估後，認為無需前往醫院接受戒癮治療，則㈠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向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㈡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9個月內，完成本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機構或團體安排之社會復健治療課程18小時。㈢應於緩起訴期間內，分別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及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並接受輔導。接受本署觀護人不定期驗尿，檢驗結果須呈毒品陰性反應。（見偵查卷影本第138-139頁），顯徵被告有意遵行檢察官諭令為緩起訴之條件。然檢察官嗣又聲請本件觀察勒戒，核係因觀護人室於113年7月5日以通知書報告本案被告未於原指定日期113年7月1日至長庚醫院參加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診評估，無法完成初診評估等語。然據被告抗告意旨指稱，其固有接獲通知應於113年7月1日13時30分前往長庚醫院參加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但因當日上午下班途中遭遇車禍，受傷送入義大醫院急救，待醒來時已經當日晚間，故而錯過該次初診評估，並非故意違反上開規定等語。
㈡經查：被告所主張其於113年7月1日上午遭遇車禍受傷送醫等節，有其提出由義大醫院製作之診斷證明書（其上記載被告於113年7月1日上午8時許被送入該院急診，經診斷結果認其受有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左眼鈍挫傷及左側眼窩底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顏面多處擦挫傷及撕裂傷等傷害，並從同年7月2日起住院至同月13日出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其上記載被告於113年7月1日上午8時23分發生交通事故）等為據。故被告主張其因車禍受傷，而有無法按指定之時間至長庚醫院接受評估之正當理由，其未完成戒癮治療，而無從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係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所致等節，並非無據。則就檢察官前開諭令被告經醫院評估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第5、6、8款規定為緩起訴處分之程序，既因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未完成，此與被告因違反規定而撤銷緩起訴應繼續偵查或起訴之情形並不相同。檢察官僅以被告未按時前往進行戒癮治療初診評估，逕改予聲請觀察勒戒，而未及審酌上情並進一步敘明此裁量之理由，其聲請是否妥適，即堪研求？原裁定就此未予調查說明，逕以檢察官就聲請被告觀察勒戒之聲請，符合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再為施用毒品之規定，即認聲請有據，裁定被告應予觀察勒戒，自難認允當，被告提起抗告，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兼衡當事人之審級利益，且被告所提出之上開診斷證明與交通事故登記聯單均為被告所影印，該文書是否均為真實，均非無調查之必要，爰發回原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